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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人有限公司

私人有限公司是香港最常见的公司类型。本章概述了私人公司与其他公司类型之间的主要差异。

• 公众公司与私人公司之间的主要差异
• 治理方法
• 财务报表编制要求
• 众筹

私人有限公司

本章节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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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董事自评问题清单

私人有限公司

1. 公司是否制定了公司章程，或受《公司条例》约束？

2. 作为信托受托人的私人有限公司，是否制定了总体股东协
议或信托契约需要与公司章程/可替代条款一起考虑？

3. 如果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成立，董事会是否考虑过
向成员们提议制定新的公司章程？

4. 若为全资子公司，公司章程中是否包含相关条款可以佐证？

5. 若为家族企业，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否有助于下一代的顺利
继承？

6. 如果公司打算利用向公众募集的资金，是否已建立合适的
股权架构？

7. 如果公司是集团架构的一部分，截至目前是否编制了可用
及可获取的组织结构图？

8. 公司是否保存了财务记录、董事会议事的书面记录和法定
账簿？

9. 公司是否须按规定编制、审计和/或提交年度财务报表？

10. 如果公司拥有编制、审计和/或提交年度财务报表的豁免
权，公司是否达到持续豁免的要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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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示信号
1. 董事会未充分考虑（或评估）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对潜

在义务的投保范围。

2. 家族企业未充分考虑家族治理与企业治理之间的关系。

3. 集团内存在多个子公司，但没有现行的组织结构图（也不
清楚由谁负责编制与更新）。

4. 未保留财务记录和/或集团间交易的记录。

5. 搜索董事信息时发现多处信息过时或不一致。

6. 公司未考虑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的公司章程进行审议，
或制定新的章程。

7. 董事会未提及或对总体股东协议或信托契约不知情。

8. 公司的组织架构不适合实现长期战略目标或继任计划。

9. 公司拥有编制、审计和/或提交年度财务报表的豁免权，但
董事会无法确保公司持续达到豁免的要求。

私人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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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大多数是私人有限公司。虽然与公众公司一
样，私人公司的成员也承担有限责任，但公众公司和私人有限
公司之间存在很多其他差异，包括：

- 私人公司属于股份有限公司（或有股本的无限公司）。从性
质而言，私人公司以“营利”为目的（即私人公司不能用于
非营利目的，而公众公司可以是担保有限公司，也可以注册
为非营利组织）；

- 私人公司股份不得直接向公众发售，此类活动将按照《公司
条例》第6D章进行披露；

- 私人公司（非员工）股东数量不得超过50名；

- 私人公司不可在港交所上市，因此不受港交所《上市规则》
的约束；

- 私人公司须至少任命一名董事，董事人数无上限；

- 董事会会议地点不受任何限制；

- 当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事项涉及个人重大利益，董事可进行投
票1 。

- 符合“报告豁免”资格的私人公司或担保公司（如总收入不
超过1亿港元的小型私人公司）可以编制简明财务报告和董事
会报告2。

上 述改 革大 多数是 对公 司法 的修 订。因 此， 如果 公司章 程
（M&As）参考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效的公司法，公司可能
无法享受这些被简化的规定要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能需要修
订或废除现行公司章程（M&As），并制定适用于现行条例要求
的公司章程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公司条例》中的被简化的规定并未减少公司
及董事承担的其他法律风险，公司应在适当的情况下尽可能考
虑投保，以防患于未然。

公众公司与私人公司的差异

私人有限公司

1.《公司条例》（第622章）第536条
2.参考公司注册处（FAQ）《<公司条例>常见问题：账目及审计》第3至10项
问题
https://www.cr.gov.hk/tc/faq/companies-ordinance/co-account-
audit.htm

https://www.cr.gov.hk/tc/faq/companies-ordinance/co-account-audit.htm
https://www.cr.gov.hk/tc/faq/companies-ordinance/co-account-audit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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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人公司的治理可能因结构和目的而异。尽管有的公司结构较
为简单，其全体董事也必须履行受托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- 本着诚信原则行事，将权力用于适当的目的；

- 发挥技能，保持谨慎。

董事还必须履行其他法定义务，包括资不抵债时不得交易。

关于董事薪酬，公司章程应规定董事薪酬的批准和披露机制，
并就此进行更明确的规定。

唯一董事/成员公司是最简单的公司结构。《公司条例》包括若
干专项条文。

信托受托人通常为公司，而非个人。私人家族信托和单位信托
也属于这种情况。受托人公司的事务管理通常与信托的事务管
理平行，但实体的资产存放于信托，而非公司。

家族企业通常可采取私人公司形式。家族治理不同于家族企业
治理。良好的家族治理遵循一定的框架，促进家族和家族企业
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家族成员个人的利益而努力。家族内部职责
划分清晰，目标一致，使家族富有凝聚力，向着家族集体的目
标迈进，同时在个人的需求和目标与家族集体和家族企业的需
求和目标之间保持平衡。

在家族企业内部，明确区分所有者、管理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
者的角色至关重要。家族企业章程通常与股东协议和/或家族章
程相辅相成。此类文件作为补充治理机制，能够为家族企业实
现长期战略和继任安排提供支撑。

家族企业不断迈向成熟之际，任人唯亲、不平等现象、责任界
限模糊等典型问题随之产生。在家族企业经历重大变革的时候
（如向下一代过渡），上述问题可能更加突显。家族企业顾问
有必要识清问题，并与家族和家族企业合作，提供决策指引。

治理方法

私人有限公司

唯一董事/成员

受托人公司

家族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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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资子公司因由其母公司所有和控制而在性质上有所不同。母
公司可能同为香港公司，也可能是境外公司。

大型集团的董事应确保及时更新组织架构，并将其职责分配至
适当的董事或管理层成员。

在下述情况下，全资子公司的董事是以子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出
发点，并以诚信原则行事：

- 子公司的章程明确授权董事要以母公司的最大利益行事；

- 董事以母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，以诚信原则行事；

- 子公司在董事行事时未资不抵债，亦未因董事的行为而资不
抵债。

企业集团通常在委托授权政策中对委托授权进行详细规定。然
而，集团授权政策可能未明确子公司的董事是否有权批准重大
交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董事应咨询集团委托授权政策的负责人。
如果未考虑子公司的重大交易，董事可能违反其发挥职能和保
持谨慎的义务。董事还应确保集团实体之间的贷款协议和债务
免除留有充分的文件记录。

香港《公司条例》第286条规定，所有公司应在相关交易完成后
七年内妥善保存相关财务记录，并正确记录和说明公司的交易、
财务状况和业绩，编制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。无论公司的账簿
和财务记录是由内部人员编制，还是外包给第三方，亦或采用
电子格式，公司均须履行这一义务。即使公司的财务记录由其
他人（例如会计师）持有，董事仍有责任向审计师或其他有权
查看财务记录的人员提供。

公司必须编制和维护账目，且账目每年须由香港注册会计师进
行审计。经审计的账目和纳税申报表须每年报送税务局。所有
公司均须向公司注册处提交年度申报表。

香港《公司条例》第397及388条概述了哪类公司必须编制年度
财务报告及董事会报告。年度报告还必须说明公司面临的风险
和挑战以及可能影响公司未来业绩的所有其他问题。如果董事
认为披露即将发生的事项或仍在谈判中的事项会严重损害公司
利益，则可免予披露。

财务报表编制要求

私人有限公司

全资子公司



8© 2024 毕马威企业咨询 (中国) 有限公司 — 中国有限责任公司，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—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。版权所有，不得转载。

香港特区政府一般将中小企业界定为在香港雇用人数少于100人
的制造业企业，或在香港雇用人数少于50人的非制造业企业。
这涵盖了各种类型的企业：个体经营者、合伙企业、上市和非
上市企业、家族企业和不公开招股公司。上市公司须遵守更多
规则，包括港交所《主板上市规则》或《创业板上市规则》及
相关公司治理制度。

符合香港《公司条例》第359条中“报告豁免”条件的公司，有
资格根据香港《中小企业财务报告框架》和《中小企业财务报
告准则》编制报告。自2019年2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财政年度起，
“报告豁免”企业的范围扩大，包括由香港和非香港法人团体
组成的集团和混合经营性集团（即含小型私人公司、符合条件
的私人公司和小型担保有限公司）。此类标准可参见香港会计
师公会《中小企业财务报告框架》和《中小企业财务报告准则》
（2020年3月修订）第22至43段。

众筹是一种金融工具，初创企业和小企业通常采用这种方式从
数量众多但投资金额小的投资者募集资金。

香港并未就众筹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。在香港，点对点借贷、
股权众筹等众筹活动可能受以下香港监管规定约束3：

- 《公司（清盘及杂项条文）条例》（第32章）规定限制向公
众发售股份或债权证；

- 《证券及期货条例》第103（1）条规定禁止向公众发出未经
授权的邀请；

- 《证券及期货条例》规定禁止在未经证监会许可/注册的情况
下从事“受规管活动”。

《放债人条例》（第163章）第7条规定禁止在未获取放债人牌
照的情况下经营放债业务。

众筹

私人有限公司

中小企业

3. 参见证监会《关于众筹活动可能适用的规定及相关风险的通知》（2014年5月）
https://www.sfc.hk/edistributionWeb/gateway/EN/news-and-
announcements/news/doc%3FrefNo%3D14PR53

https://www.sfc.hk/edistributionWeb/gateway/EN/news-and-announcements/news/doc%3FrefNo%3D14PR53
https://www.sfc.hk/edistributionWeb/gateway/EN/news-and-announcements/news/doc%3FrefNo%3D14PR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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